单位客户业务申请及委托授权书
2025（01）版
河北银行            支行：
[bookmark: _GoBack]本人          (证件种类:        证件号码:                      )系(单位名称)                                            账号(新开账户不填)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
具体办理业务如下：
业务经办人：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  其他，现授权本单位         (证件种类:        证件号码:                    )代表我单位到贵行办理本单位账户相关业务，授权期限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账户业务:开户 销户   年检  其他  维护信息               
                                                                   
电子渠道业务:电子银行客户号                         
网银签约 手机银行签约 银企直联签约 修改 解约
操作员1:                                                        
操作员2:                                                       
其他:                                                          
短信业务:联系人1:                      新增删除维护其他
        联系人2:                      新增删除维护其他
单位结算卡业务:持卡人:                  申领启用换卡停用                                            
销卡 下挂账户 变更默认账户/管理卡 更换持卡人
设置/维护转账交易对手 设置/维护结算卡及关联账户功能及限额  
网银设置用款计划签约/解约 设置/维护卡用款计划 其他
联系人信息:联系人1:                      新增  维护  删除
权限：财务负责人查证人1 购买重空凭证 对账 账户负责人
        联系人2:                      新增  维护  删除
权限：财务负责人查证人2 购买重空凭证 对账 账户负责人
其他业务:                                                           
本单位已知晓并自愿遵守《河北银行单位银行账户管理及综合服务协议》中约定的上述经办业务涉及的所有条款，同意授权贵机构通过合法渠道核验本单位提供的手机号码实名信息。被授权人在授权期限内办理的上述业务及在贵行打印的业务凭证上签字均代表本单位，与本人的行为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本单位承担被授权人行为的全部法律后果。
申请/委托单位公章、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名章及预留印鉴：
(未开通电子银行服务的，无需加盖预留印鉴)

被授权人（签字）：
年   月   日
注：请在办理业务种类的内打“√”，不选的内打“×”。
填写说明
一、适用业务
客户号建立/维护、账户业务（开/销/变）、电子渠道业务、短信业务、单位结算卡业务、联系人信息建立/维护及其他单位客户业务。
二、适用对象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亲自办理的、委托授权他人办理的均需填写。
三、填写说明
（1） 业务经办人栏：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亲自办理的，在授权信息及授权期限打“×”，被授权人（签字）位置无需签名。委托授权他人办理的，授权信息及授权期限需填写清晰完整，同时被授权人需在被授权人（签字）位置签名确认。
（2） 电子渠道业务栏：客户办理对公电子渠道签约信息变更或其他业务时，需填写电子银行客户号，新签约对公电子渠道业务无需填写电子银行客户号；办理与操作员相关业务，需填写操作员信息及业务办理名称，如客户需办理2名以上操作员相关业务，将信息填入“其它”项；客户申请账户加挂、账户维护等其他对公电子渠道业务时，需在在“其他”项进行填写。
（3） 短信业务栏：客户申请变更的，将原短信联系人填入联系人1栏选择删除，将现短信联系人信息填入联系人2栏选择新增。
（4） 联系人信息栏：一般填写一个联系人，该联系人具有财务负责人、查证联系人1、购买重空、银企对账等权限。如企业要求留存他人（非法人和联系人1的）作为查证人的，可将信息填写到联系人2，勾选查证联系人2；如企业要求留存他人（非法人和联系人1的，如资金管理人、内设部门负责人等）作为账户负责人的，可将信息填写到联系人2，勾选账户负责人。注意，网点需结合客户实际情况指导客户填写申请书，账户的财务负责人、购买重空联系人、对账联系人、账户负责人等每个类型最多设置一人，即联系人1和联系人2的功能选项中除了查证外不能同时勾选。
（5） 其他业务栏：申请书中未列明的业务（如客户信息建立/维护）需在其他业务栏中写明。客户要求设置两个以上网银操作员、短信联系人或单位结算卡持卡人的需在其他业务栏写明相关信息。客户申请办理客户信息维护的仅需写明维护字段名称，无需填写具体变更内容。
（6） 未办理的业务需在内打“×”，所有申请均需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名章及预留印鉴，未开通电子银行服务的无需加盖预留印鉴，所有印章无需重复加盖。
四、申请书原件随账户资料保管。



